
(

上接

B19

版

)

本次权益变动后，乾灏投资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芮森投资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

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乾灏投资和芮森投资合计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２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１３．０２％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乾灏投资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芮森投资本次认购成城

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４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宋 帅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宋 帅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

芮森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 册

地

嘉 定 区 南 翔 镇 嘉 前 路

９２８

号

１

幢

Ｄ

区

１２４５

室

、

嘉定区澄浏中路

２３８８

，

２３９８

号

３

幢

１０５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 否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芮森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宋 帅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宋 帅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闸北区汶水路

５１

号

１４

幢一层

１１４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汶水路

５１

号

１４

幢一层

１１４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城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成城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成城股份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跃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发行人

、

成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

１２

亿

股新股的行为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比例由

０％

变动为

６．５１％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上海跃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 上海市闸北区汶水路

５１

号

１４

幢一层

１１４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慧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赵跃

）

合伙份额

５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３５３７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０９０１４３－３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会务服务

，

展览展示服务

，

日用百

货

、

电子产品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的销售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

营

）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８０６０９０１４３３

合伙人姓名或名称

普通合伙人上海慧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份额为

５

万元

，

占合伙份额的

１％

；

有限合伙

人刘放合伙份额为

４９５

万元

，

占合伙份额的

９９％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延长路

５７６

号

２０１

室

电话

６６５２０５２１

传真

６６５２０５２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赵跃，其国籍为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成清波、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芮森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吴锡俊不存

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主要是看好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获取未来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４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慧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赵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跃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 册

地

上海市闸北区汶水路

５１

号

１４

幢一层

１１４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 否

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慧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赵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界西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１７０９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界西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１７０９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城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成城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成城股份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发行人

、

成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

１２

亿

股新股的行为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比例由

０％

变为

６．５１％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界西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１７０９

法定代表人 王涛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４６７５５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６６９１１７－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屋地产

开发经营

、

从事担保业务

、

投资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国内贸易

（

以上均不含专营

、

专

控

、

专卖商品

、

证券

、

保险

、

金融业务

、

人才中介服务及限制项目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７６６９１１７１

主要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邹桂容

、

陈建礼

、

许旭辉

、

陈文端

、

詹碧菲出资分别为

３００

万元

、

２００

万元

、

２００

万元

、

２００

万

元

、

１００

万元

，

出资比例分别为

３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１０％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界西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１７０９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７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７０１３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王涛，监事为陈建礼。 上述人员国籍均为中

国，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成清波、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吴锡俊不存在

关联关系。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主要是看好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获取未来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４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界

西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

１７０９

拥有权益 的股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披 露 前

拥有 权益的股 份数 量 及

占上市公 司已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 务人拥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拟

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 级市 场 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侵 害 上

市公司和 股东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未 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 为其负债 提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 变动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涛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８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８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城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成城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成城股份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乾融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发行人

、

成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

１２

亿股新股的行为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比例由

０％

变为

６．５１％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北京乾融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８

法定代表人 梁勉

注册资本

１

亿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０５７９４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７９０５２２８－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项目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技术咨询

。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５７９０５２２８Ｘ

主要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北京富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７０％

；

北京昊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３０％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８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１６２９５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１２１９５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梁勉，监事为耿俊杰。上述人员国籍均为中国，

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成清波、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吴锡俊不存

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主要是看好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获取未来投资收益。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４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勉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乾融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市西城区莲花河胡同

２

号院

１

号楼

１

层

１０８

拥有权益 的股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披 露 前

拥有 权益的股 份数 量 及

占上市公 司已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 务人拥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拟

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 级市 场 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侵 害 上

市公司和 股东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未 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 为其负债 提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 变动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梁勉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大道

１３６８

号科研测试基地

Ｃ

栋（鼎峰中央）写字楼

Ｃ

单元

Ｃ１４０７

号房

通讯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大道

１３６８

号科研测试基地

Ｃ

栋（鼎峰中央）写字楼

Ｃ

单元

Ｃ１４０７

号房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城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成城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成城股份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人

、

成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

１２

亿股新股的行为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比例由

０％

变为

６．５１％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名称 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大道

１３６８

号科研测试基地

Ｃ

栋

（

鼎峰中央

）

写字楼

Ｃ

单元

Ｃ１４０７

号房

法定代表人 胡继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３６０１００２１００４３８５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８１４８９７５－３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通讯器材销售及售后服务

；

照相器材

、

摄像器材

、

数码电子产品

、

办公用品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

、

纺织品

、

塑料制品

、

装饰材料

、

针织内衣的批发

、

零售

；

婚纱摄影

；

照片冲印

、

制作

；

相机维修

；

科技开发

；

二手车经销

、

汽车租赁

（

出租汽车客运及道路货物运输除

外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赣国税字

３６０１０９７８１４８９５７３

主要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胡继海出资

８５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８５％

；

胡继良出资

１５０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５％

通讯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大道

１３６８

号科研测试基地

Ｃ

栋

（

鼎峰中央

）

写字楼

Ｃ

单元

Ｃ１４０７

号房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８５３０９５１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８５３０９５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胡继海，监事为胡继良，财务负责人为陈小琴。

上述人员国籍均为中国，均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成清波、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锡俊不存

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主要是看好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获取未来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４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继海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大道

１３６８

号科

研测试基地

Ｃ

栋

（

鼎峰中央

）

写字楼

Ｃ

单元

Ｃ１４０７

号房

拥有权益 的股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披 露 前

拥有 权益的股 份数 量 及

占上市公 司已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 务人拥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拟

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 级市 场 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侵 害 上

市公司和 股东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未 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 为其负债 提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 变动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江西省继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胡继海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姓名：吴锡俊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大路

２７

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大路

２７

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成城

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在成城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成城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成城股份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吴锡俊

发行人

、

成城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

定向增发

）

面值为

１．００

元的

１２

亿股新股的行为

股份认购合同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其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比例由

０％

变为

６．５１％

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吴锡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

４４０５０４１９５４１２２９＊＊＊＊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大路

２７

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大路

２７

号

通讯方式

１３８８８６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关系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成清波、上海芮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跃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中融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继海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主要是看好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获取未来投资收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成城股份权益；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成城股份股票数量为

１

亿股，持股比例为

６．５１％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成城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签署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成城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１

亿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６．５１％

。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七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３．７５

元

／

股，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三）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成城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成城股份与保

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股款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

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成城股份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份认购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１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股份认购合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股份认购合同自动终止。

（五）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成城股份七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须成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转让限制或承诺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七）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未来与成城股份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成城股份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２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３

、股份认购合同。

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锡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

２９

号

股票简称 成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吴锡俊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长厦大路

２７

号

拥有权益 的股份 数 量 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披 露 前

拥有 权益的股 份数 量 及

占上市公 司已发 行 股 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 务人拥有 权益 的 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亿股 变动比例

：

６．５１％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是 否 拟

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 续 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 级市 场 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侵 害 上

市公司和 股东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 或实际 控 制 人

减持 时是否存 在未 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

公司 为其负债 提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 变动是 否 需 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吴锡俊

签名： 吴锡俊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

2013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


